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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经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2025年预计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

受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326.5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20,090.2万元，

共计21,416.7万元。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3）。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结合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使用的情况，拟增加2025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主要为与公司控股股东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环海湾文

旅” ）及其关联方、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关联方泰华（山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旅环球（北京）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活力景鸿商务旅行（三亚）有限公司、青岛恒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青岛环亚机场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广州动车组餐饮有限公司等发生物业租赁、机票及产品等采购以及提供劳务、饮品和旅游产

品等销售， 本次拟追加公司2025年度采购商品和接受关联方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2,135万

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5,180.17万元，共计增加7,315.17万元。

2、审议程序

2025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2025年10月31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迟永杰、李建青、马茁飞、程起建、韩冰回避表决。

2025年9月15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

营小港湾休闲海钓基地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公司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发生关联租赁，合同

期内租金总额2,680.49万元。 2025年10月31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公司子公司拟与控股股东环

海湾文旅发生关联租赁，合同期内租金总额833.65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授权额度事项连同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已达到公司股东会

审议标准，因此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批准，关联股东青岛环海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鲁创卢比

孔河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回避表决。

（二）本次增加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度授权额度

（含合同总额）

2025年度内实际预计发生额

（2025年单年额度）

截至9月30

日已签订合

同总额或已

发生金额

截至9月30

日累计发生

额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额度

本次追

加额度

追加后

额度

原额度

本次追加

额度

追加后

额度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商品 /接

受 关 联

方 提 供

的 劳 务

等

青岛环海湾文化

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同一

控制下预估额在

300万以下其他

关联方累计

采购租赁服务、

采购伴手礼、采

购工程咨询服

务、采购培训服

务

3,100,

000

10,120,

000

13,220,

000

3,100,000

2,150,

000

5,250,

000

5,170,

707.02

943,659.68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国旅环球（北

京）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采购机票/采购

产品

-

19,200,

000.00

19,200,

000.00

-

19,200,

000.00

19,200,

000.00

- -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小计

3,100,

000

29,320,

000

32,420,

000

3,100,000

21,350,

000

24,450,

000

5,170,

707.02

943,659.68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提

供劳务

等

青岛环海湾文化

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销售伴手礼等

商品、提供劳务

66,907,

454

78,381,

940

145,

289,394

26,907,

454.2

2,850,

000

29,757,

454.2

27,699,

348.01

11,921,

221.03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青岛环海湾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等劳务

27,000,

000

45,000,

000

72,000,

000

4,928,

571.43

1,700,

000

6,628,

571.43

21,763,772 907,106.98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青岛环海湾城市

更新改造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等劳务

5,780,

000

59,697,

558

65,477,

558

3,280,000

3,659,

065.25

6,939,

065.25

9,104,172 836,873.65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青岛恒焰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销售饮品/销售

旅游产品

-

300,

000.00

300,

000.00

-

300,

000.00

300,

000.00

15,117.88 15,117.88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活力景鸿商务旅

行（三亚）有限

公司

销售旅游产品 -

840,

000.00

840,

000.00

-

840,

000.00

840,

000.00

176,166.67 176,166.67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泰华（山东）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

400,

000.00

400,

000.00

-

400,

000.00

400,

000.00

82,840.00 82,840.00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国旅环球（北

京）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

41,410,

000.00

41,410,

000.00

-

41,410,

000.00

41,410,

000.00

- -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青岛环亚机场服

务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 953,843 953,843 - 637,159 637,159 950,052 344,969.1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广州动车组餐饮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 5,460 5,460 - 5,460 5,460 3,863.21 3,863.21

根据市场/

协议定价

小计

99,687,

454.00

226,

988,

801.00

326,

676,

255.00

35,116,

025.63

51,801,

684.25

86,917,

709.88

59,795,

331.77

14,288,

158.52

合计

102,787,

454.00

256,

308,

801.00

359,

096,

255.00

38,216,

025.63

73,151,

684.25

111,

367,

709.88

64,966,

038.79

15,231,

818.20

注：本次追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中，所签署合同包括一年期及多年期协议，公司以合同总金额进

行预计，以最大额度进行追加授权，同时列示2025年度内预计实际发生额。

（三）2025年1-9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度授权额度

（含合同总额）

截至9月

30日已签

订合同总

额或已发

生金额

2025年度内实际预计发生额

（2025年单年额度）

截至9月

30日累计

发生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原额

度

本次追

加额度

追加后

额度

追加后

剩余的

额度

原额度

本次追

加额度

追加后额

度

追加后

剩余的

额度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接受关

联方劳务

等

青岛环海湾文

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及

其同一控制下

预估额在 300

万以下其他关

联方累计

采 购 租 赁

服务、采购

伴手礼 、采

购 工 程 咨

询服务、采

购 培 训 服

务

3,

100,

000.00

10,120,

000

13,

220,

000

8,049,

292.98

5,170,

707.02

3,100,

000.00

2,150,

000

5,250,

000

4,306,

340.32

943,

659.68

0.23%

国旅环球 （北

京）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采购机票 /

采购产品

0.00

19,200,

000.00

19,

200,

000.00

19,200,

000.00

0.00 0.00

19,200,

000.00

19,200,

000.00

19,

200,

000.00

0.00 0.00%

海南超集好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

采 购 包 装

材料

5,

000,

000.00

0.00

5,000,

000.00

4,478,

592.31

521,

407.69

5,000,

000.00

0.00

5,000,

000.00

4,478,

592.31

521,

407.69

0.12%

青岛市北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

租赁服务

5,

165,

000.00

0.00

5,165,

000.00

5,065,

902.03

99,

097.97

1,925,

000.00

0.00

1,925,

000.00

1,825,

902.03

99,

097.97

0.02%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关联方劳务等

小计

13,

265,

000.00

29,320,

000.00

42,

585,

000.00

36,793,

787.32

5,791,

212.68

10,025,

000.00

21,350,

000.00

31,375,

000.00

29,

810,

834.66

1,564,

165.34

0.37%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提供劳

务等

青岛环海湾文

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销 售 伴 手

礼等商品、

提供劳务

66,

907,

454.00

78,381,

940

145,

289,

394

117,

590,

045.99

27,699,

348.01

26,907,

454.2

2,850,

000

29,757,

454.2

17,

836,

233.17

11,921,

221.03

2.21%

青岛环海湾开

发建设有限公

司

提 供 物 业

服 务 等 劳

务

27,

000,

000.00

45,000,

000

72,

000,

000

50,236,

228

21,763,

772

4,928,

571.43

1,700,

000

6,628,

571.43

5,721,

464.45

907,

106.98

0.17%

青岛环海湾城

市更新改造投

资运营有限公

司

提 供 物 业

服 务 等 劳

务、提资服

务费

5,

780,

000.00

59,697,

558

65,

477,

558

56,373,

386

9,104,

172

3,280,

000

3,659,

065.25

6,939,

065.25

6,102,

191.6

836,

873.65

0.15%

青岛恒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饮品 /

销 售 旅 游

产品

0.00

300,

000.00

300,

000.00

284,

882.12

15,

117.88

0.00

300,

000.00

300,

000.00

284,

882.12

15,

117.88

0.00%

泰华 （山东）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0.00

400,

000.00

400,

000.00

317,

160.00

82,

840.00

0.00

400,

000.00

400,

000.00

317,

160.00

82,

840.00

0.02%

国旅环球 （北

京）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0.00

41,410,

000

41,

410,

000.00

41,410,

000.00

无合同 0.00

41,410,

000

41,410,

000.00

41,

410,

000.00

0.00 0.00%

活力景鸿商务

旅行 （三亚）

有限公司

销 售 旅 游

产品

0.00

840,

000.00

840,

000.00

663,

833.33

176,

166.67

0.00

840,

000.00

840,

000.00

663,

833.33

176,

166.67

0.03%

青岛环亚机场

服务管理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0.00 953,843

953,

843

3,791

950,

052.00

0.00 637,159 637,159

292,

189.9

344,

969.10

0.06%

广州动车组餐

饮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00 5,460.00

5,

460.00

1,596.79 3,863.21 0.00

5,

460.00

5,460.00

1,

596.79

3,863.21 0.00%

青岛环海湾投

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销 售 旅 游

产 品 等 商

品 /提供物

业服务、会

展 服 务 等

劳务

2,

000,

000.00

0.00

2,000,

000.00

1,808,

020.00

191,

980.00

2,000,

000.00

0.00

2,000,

000.00

1,808,

020.00

191,

980.00

0.04%

青岛市北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招 商 月 费

及佣金、运

营费 、提资

服务费 、提

供 物 业 服

务等劳务

82,

709,

069.00

0.00

82,

709,

069.00

65,641,

162.83

17,067,

906.17

30,052,

669.30

0.00

30,052,

669.30

22,

932,

438.71

7,120,

230.59

1.32%

预估额在 300

万以下同受环

海湾控制的关

联方累计

推广费 、提

供 会 展 服

务、物业服

务等劳务、

承 接 研 学

项目

7,

095,

952.00

0.00

7,095,

952.00

1,904,

048.00

5,191,

904.00

7,095,

952.00

0.00

7,095,

952.00

4,836,

705.78

2,259,

246.22

0.42%

青岛鲁创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销售饮品

50,

000.00

0.00

50,

000.00

50,

000.00

0.00

50,

000.00

0.00

50,

000.00

50,

000.00

0.00 0.00%

青岛鲁创卢比

孔河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会展服务

1,

000,

000.00

0.00

1,000,

000.00

1,000,

000.00

0.00

1,000,

000.00

0.00

1,000,

000.00

1,000,

000.00

0.00 0.00%

海南供销大集

数字科技产业

有限公司

销 售 咖 啡

糖 包 等 商

品

4,

000,

000.00

0.00

4,000,

000.00

3,703,

741.54

296,

258.46

4,000,

000.00

0.00

4,000,

000.00

3,703,

741.54

296,

258.46

0.05%

预估额在 300

万以下同受海

航信管控制的

关联方累计

销售饮品

360,

000.00

0.00

360,

000.00

312,

896.90

47,

103.10

360,

000.00

0.00

360,

000.00

312,

896.90

47,

103.10

0.01%

三亚汉莎航空

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饮料 、

航 食 铁 餐

餐 饮 系 列

产 品 等 商

品

4,

000,

000.00

0.00

4,000,

000.00

3,697,

604.77

302,

395.23

4,000,

000.00

0.00

4,000,

000.00

3,697,

604.77

302,

395.23

0.06%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小计

200,

902,

475.00

226,

988,

801.00

427,

891,

276.00

344,

998,

397.27

82,892,

878.73

83,674,

646.93

51,801,

684.25

135,476,

331.18

110,

970,

959.06

24,505,

372.12

4.54%

合计

214,

167,

475.00

256,

308,

801.00

470,

476,

276.00

381,

792,

184.59

88,684,

091.41

93,699,

646.93

73,151,

684.25

166,851,

331.18

140,

781,

793.72

26,069,

537.46

注：实际发生额占同类别比例，以公司2025年1-9月份的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为依据，分别计算的比

例，其中营业收入为540,638,535.14元（未经审计），营业成本为418,630,787.72元（未经审计）。

二、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

青 岛 环

海 湾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李建青 30000

山东省青岛

市市北区港

洲 路 1 号

1-220

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

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玩具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食

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票

务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品牌

管理；体育赛事策划；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文艺创作；租赁服务（不含许

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文化场馆管理

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休闲观光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城市公园管理；游乐

园服务；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露营地服

务；植物园管理服务；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市场营销策划；商业

综合体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数字文化

创意内容应用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服务评估；住房租赁；企业

管理咨询；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服务；出版物

零售；出版物批发；艺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演

出场所经营；舞台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截至2025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649,967.71万元，

净资产为 447,259.14万

元；2025年1-9月， 营业

收入为34,144.41万元，

净 利 润 为 -2,026.85万

元。

控股股东

青 岛 环

海 湾 开

发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李兆金 100000

山东省青岛

市市北区新

疆路 8号中

联自由港湾

A座301

许可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广告发

布；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供冷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

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园区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建筑材料销售；土

地整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2025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285,105.80万元，

净资产为 256,744.29万

元；2025年1-9月， 营业

收入为118.48万元，净利

润为-1,210.13万元。

控股股东

关联方

青 岛 环

海 湾 城

市 更 新

改 造 投

资 运 营

有 限 公

司

姜超 250000

山东省青岛

市市北区馆

陶路41号三

楼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住

房租赁；土地整治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5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512,306.91万元，

净资产为 249,080.47万

元；2025年1-9月， 营业

收入为2.76万元，净利润

为-162.49万元。

控股股东

关联方

国 旅 环

球 （北

京）国际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陈路 2000

北京市朝阳

区郎家 园 6

号 [3-2]7幢

1层102室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住宿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旅客票务代理；

票务代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露营地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

咨询；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游览景区管理；城市

公园管理；文物文化遗址保护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自费出国留学

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广告设计、代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日用百货销

售；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5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16,368万元，净

资产为433.75万元；2025

年1-9月， 营业收入为

41,336.15万元， 净利润

为843.32万元。

其他关联

方

青 岛 环

亚 机 场

服 务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张嘉诚 1500

山东省青岛

市胶州市胶

东街道办事

处机场 路 1

号

一般项目：航空商务服务；航空运营支持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娱乐性展览；企业管理咨

询；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

询；母婴用品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共享自行车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通用

航空服务；旅游业务；建设工程设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酒

类经营；出版物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5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1,621.88万元，净

资产为-1,407.77万元；

2025年1-9月，营业收入

为3,916.00万元，净利润

为-18.48万元。

联营企业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所涉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能正常履行交易内容，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

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根据自愿、平

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服务等价格不显著偏离市场第三方价格；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

行，定价公允、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关联交易协议涉及多家企业，根据本次增加预计交易情况，后续公司将与关联方依据交易

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或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经平等协商后及时签署具体执行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年初预估的关联方租赁合同资产主体发生变更，加之采购及提供劳务、销售机票和产品需求的

增长，2025年度需追加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关联方劳务，以及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上述关

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现有资源、服务能力的充分利用，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有效提高了

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率，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主要业

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有正面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

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

公司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交易定

价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允、合理原则，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796� � � � � � � �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5-064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青岛

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3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 公司

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凯撒海湾目的地（山东）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撒海湾” ）向关联

方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海湾文旅” ）租赁位于青岛信号山历史文化街

区的15栋房屋（以下简称“租赁标的” ），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集住宿与商业为一体的青年旅居社区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 ），项目拟规划商业、休闲、娱乐、住宿四大空间。 租赁标的总面积约5641.77㎡，基本

租金单价为1.25元/日/㎡，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每3年递增5%，合同项下租金总金额为8,336,514.43元，

免租期18个月。

出租方环海湾文旅系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李建青担任其董事、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环海湾文旅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租赁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程序

2025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2025年10月31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关联董事迟永杰、李建青、

马茁飞、程起建、韩冰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洲路1号1-22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建青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设立时间：2023年5月2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

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

文具用品零售；玩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票务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品牌管理；体育赛事策划；摄像及视

频制作服务；文艺创作；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文化

场馆管理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休闲观光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城市公园管理；游乐园服务；游艺用品及室

内游艺器材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露营地服务；植物园管理服务；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市

场营销策划；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

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服务评估；住房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金属材料销

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服务；出版物零售；

出版物批发；艺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演出场所经营；舞台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青岛环海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实际控制人：青岛市市北区国有资产运营发展中心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环海湾文旅自2023年5月24日成立以来，业务正常发展，经营稳定。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元） 6,204,994,766.17 6,499,677,132.23

净资产（元） 4,462,859,830.95 4,472,591,373.14

2024年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元） 12,268,030.84 341,444,140.82

净利润（元） -22,119,918.35 -20,268,457.81

（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环海湾文旅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李建青担任其董事、经理。

（四）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环海湾文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位于青岛市北区信号山历史文化街区登州路以西、嫩江路以北、辽北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围

合区域，共计15栋房屋，总面积约5641.77㎡。

租赁标的不存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环海湾文旅已通过租赁方式取得租赁标的的使用及运营管理权，拥有合法出租

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系经对比租赁标的周边房屋租赁价格，并聘请第三方房地产土地评估机构

对租赁标的的市场租金价值进行评估，同时基于租赁标的兼具独特历史底蕴、稀缺建筑形态与优越位置

条件的综合价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

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商铺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出租人）：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人）：凯撒海湾目的地（山东）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租赁标的基本情况

1、甲方将位于信号山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相应商铺（辽北路5号丁、辽北路5号乙、辽北路7号、辽北路9

号、辽北路11号-1、辽北路11号-2、辽北路13号、辽北路15号、松江路2号、松江路4号、登州路14号甲、登

州路14号乙、登州路14号丙、登州路16号、登州路18号）（以下简称“该商铺” ）出租给乙方使用。

2、该商铺租赁面积为5641.77㎡，租赁面积为建筑物建筑面积（含公摊，公摊比例以房产测绘报告为

准）。

3、 该商铺的用途为商业， 租赁期限内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以及按规定须经有关部门审批而未核准

前，乙方不得擅自改变本合同约定的商铺用途。 乙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营业范围（含业态、店铺名称、

业种、品类、品牌）内使用该商铺。

（二）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5年，即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优先续约5年（具体以交付

时间为准）。

（三）租金及其他费用

1、基本租金单价为1.25元/日/㎡，每3年递增5%，装修期2026年1-4月免租；2026年5-10月、2027年

1-3月、2028年1-3月、2029年1-3月、2030年1-3月（合计18个月）为免租期，本合同项下的扣除经营免

租期租金后租金总金额为（含税）8,336,514.43元。

该商铺日基本租金的计算方式为：日基本租金单价*该商铺租赁面积；年基本租金的计算方式为：日

基本租金单价*该商铺租赁面积*365天；月基本租金的计算方式为：年基本租金÷12。

2、基本租金按“先付后用”的原则支付，基本租金的支付周期为每12个月支付一次。 本合同签订后5

个工作日内按第一个租赁年度月基本租金标准支付一个完整支付周期的基本租金；其后各次基本租金均

应不迟于每个支付周期末月的前一个自然月的第20日（遇法定节假日应在其之前一个工作日）支付下个

支付周期对应的基本租金。

3、自交付日起，乙方应交纳综合管理费，综合管理费按该商铺面积计算，综合管理费以另行签订的

《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约定为准。 乙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水费、电费、采暖费（如有）等。

（四）商铺交付

商铺交付日暂定为2026年1月1日；如甲方另行通知的，以甲方实际通知日期为准，如甲方未另行通

知，则该暂定日期即为双方确认的交付日期。 按该商铺现状交付。

（五）装修期

乙方装修期自商铺交付之次日起120日。

（六）续租

双方确认，在本合同租赁期限（即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执行完毕后，租赁届满

前六个月，如乙方希望续租，应向甲方提出书面续租要约。若乙方在租赁期限内无任何欠费及租金违约行

为，经甲方确认无误后，双方应基于租赁时点的市场公允租金协商确定租赁期间和租金，乙方在同等条件

下享有优先承租权。 如届时经评估的市场租金价格发生较大变更，需更改租金标准的双方另行协商订立

补充协议。

（七）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商铺租赁合同》尚未签署，将在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标的为15栋始建于1938年的历史风貌独栋建筑，具有资源稀缺性。项目以低密度、独栋别墅

形态打造青年社区，突破了传统青旅的居住体验，有助于形成具有差异化的产品特色。 同时，该建筑作为

青岛城市文脉的呈现和体验对象，项目可以依托这一独特属性，通过在空间设计、业态布局和社交活动创

新性融入在地文化，从而超越单纯的住宿功能，打造出让游客“住在历史里” 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 此

外，租赁标的具有区位优势，其位于青岛历史城区核心文旅带，周边自然与文化资源丰富，公共交通便捷。

租赁该兼具独特历史底蕴、稀缺建筑形态与优越区位条件的历史建筑，将为本项目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提升文化价值内涵奠定坚实基础。

本项目拟以15栋百年独栋历史建筑为载体，深度融合青岛老城文化、自然生态与艺术体验，通过构建

“可住、可游、可学、可购”的复合场景，打造集住宿、商业、休闲与娱乐功能于一体的青年旅居社区。 在建

设方面，将注重历史建筑保护，以“修旧如旧” 为原则进行硬装、软装及景观提升。 凯撒海湾拟新设项目子

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负责本项目运营管理。 本项目是公司培育自有客群、实现与传统酒店业务差异

化竞争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打造自有品牌，进一步完善公司文旅产业生态链，提升公司在目的地运营领域

的综合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项目可能面临部分房屋存在历史遗

留户问题、投资回收周期较长、区域运营环境特点、新品牌培育周期及商业空间招商等不确定性，公司将

通过多方协调、精细化运营、差异化定位及资源整合等系列措施积极应对，保障项目的投建与运营。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2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及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授权额度为11,188.34万元。

2025年9月15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

营小港湾休闲海钓基地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公司与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发生关联租赁，合同期内租

金总额2,680.49万元。

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9,592.68万元 （不含本次

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 独立董事审议了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认为：

本次租赁关联方房屋用于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对推动公

司文旅配套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客观、公允，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3、《商铺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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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0月3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迟永杰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26日以电子邮件及

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人，亲自出席11人，委托他人出席0人，缺席0人，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重

新制订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

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关联董事迟永杰、马茁飞、李建青、程起建、韩冰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请详见

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青岛信号山青

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迟永杰、马茁飞、李建青、程起建、韩冰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

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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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合法性、合规性：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

种。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

7、出席对象：

（1）2025年11月10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双井乐成中心B座19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重新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等公告。

3、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2.00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青岛环海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鲁创卢比孔河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时，会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对计票结果进行公开

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邮件登记；本次股东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11月12日9：00一11：30，14：00一17：0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双井乐成中心B座19层

（四）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模板见附件2）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模板见附件2）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96

2、投票简称：凯撒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

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A投X1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假设选举董事的议案中应选人数为2，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差额

选举时，所投人数不得超过应选人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15：00。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受托人对会议审议事项具有表决权，本人对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指示如下表：

一、表决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重新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

2.00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委托人表决意见（有效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 、“弃权”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四、委托人与受托人信息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000338� � � � � � � � �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5-073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潍柴动力”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下称“本次会议” ）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31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10月3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10月3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197号甲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王德成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90,828,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943%。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93,417,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070%。 其中，境

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94,071,3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631%；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99,345,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43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7,411,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3%。 其中，A股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2,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7,411,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3%。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潍柴动力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关于修订《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调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集团” ）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调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采购产品和接受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采购产品和接受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关连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采购产品和接受服务关连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关连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采购产品和接受服务关连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进行了计票，一名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进行了监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金、宋悦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潍柴动力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是

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

关于修订《潍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的议

案

总计

3,490,828,

613

2,306,510,853 66.0734%

1,183,788,

660

33.9114% 529,100 0.0152%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291,482,

712

2,009,733,196 87.7045% 281,220,416 12.2724% 529,100 0.0231%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296,777,657 24.7450% 902,568,244 75.2550% 0 0.0000% 否

2

关于修订《潍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议案

总计

3,490,828,

613

2,306,500,553 66.0732%

1,182,881,

726

33.8854% 1,446,334 0.041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291,482,

712

2,009,722,896 87.7040% 280,732,416 12.2511% 1,027,400 0.0448%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296,777,657 24.7450% 902,149,310 75.2201% 418,934 0.0349% 否

3

关于修订《潍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经营决策制度》的议

案

总计

3,490,828,

613

2,306,474,653 66.0724%

1,183,784,

360

33.9113% 569,600 0.0163%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291,482,

712

2,009,696,996 87.7029% 281,216,116 12.2722% 569,600 0.0249%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296,777,657 24.7450% 902,568,244 75.2550% 0 0.0000% 否

4

关于调整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向潍柴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关联）公司

销售产品和提供服

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计

2,068,277,

993

2,066,539,492 99.9159% 1,169,201 0.0565% 569,300 0.027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068,277,

993

2,066,539,492 99.9159% 1,169,201 0.0565% 569,300 0.027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868,932,092 867,269,591 99.8087% 1,093,201 0.1258% 569,300 0.0655%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1,199,269,901 99.9937% 76,000 0.0063% 0 0.0000% 是

5

关于调整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向潍柴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关联）公司

采购产品和接受服

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计

2,068,277,

993

2,066,587,992 99.9183% 1,163,601 0.0563% 526,400 0.025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068,277,

993

2,066,587,992 99.9183% 1,163,601 0.0563% 526,400 0.025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868,932,092 867,318,091 99.8143% 1,087,601 0.1252% 526,400 0.0606%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1,199,269,901 99.9937% 76,000 0.0063% 0 0.0000% 是

6

关于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向陕西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关联）公司

销售产品和提供服

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计

3,490,828,

613

3,489,157,812 99.9521% 1,146,101 0.0328% 524,700 0.0150%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068,277,

993

2,066,607,192 99.9192% 1,146,101 0.0554% 524,700 0.025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291,482,

712

2,289,887,911 99.9304% 1,070,101 0.0467% 524,700 0.0229%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1,199,269,901 99.9937% 76,000 0.0063% 0 0.0000% 是

7

关于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向陕西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关联）公司

采购产品和接受服

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计

3,490,828,

613

3,489,152,812 99.9520% 1,151,600 0.0330% 524,201 0.0150%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068,277,

993

2,066,602,192 99.9190% 1,151,600 0.0557% 524,201 0.0253%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291,482,

712

2,289,882,911 99.9302% 1,075,600 0.0469% 524,201 0.0229%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1,199,269,901 99.9937% 76,000 0.0063% 0 0.0000% 是

8

关于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向潍柴动力空

气净化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销

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关连交易的议案

总计

2,068,277,

993

2,066,645,492 99.9211% 1,055,501 0.0510% 577,000 0.0279%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068,277,

993

2,066,645,492 99.9211% 1,055,501 0.0510% 577,000 0.0279%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868,932,092 867,375,591 99.8209% 979,501 0.1127% 577,000 0.0664%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1,199,269,901 99.9937% 76,000 0.0063% 0 0.0000% 是

9

关于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向潍柴动力空

气净化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采

购产品和接受服务

关连交易的议案

总计

2,068,277,

993

2,066,611,992 99.9194% 1,118,101 0.0541% 547,900 0.026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068,277,

993

2,066,611,992 99.9194% 1,118,101 0.0541% 547,900 0.026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868,932,092 867,342,091 99.8170% 1,042,101 0.1199% 547,900 0.0631%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1,199,269,901 99.9937% 76,000 0.0063% 0 0.0000% 是

10

关于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向潍柴新能源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销售

产品和提供服务关

连交易的议案

总计

2,068,277,

993

2,066,741,292 99.9257% 1,061,301 0.0513% 475,400 0.0230%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068,277,

993

2,066,741,292 99.9257% 1,061,301 0.0513% 475,400 0.0230%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868,932,092 867,471,391 99.8319% 985,301 0.1134% 475,400 0.054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1,199,269,901 99.9937% 76,000 0.0063% 0 0.0000% 是

11

关于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向潍柴新能源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采购

产品和接受服务关

连交易的议案

总计

2,068,277,

993

2,066,650,292 99.9213% 1,113,801 0.0539% 513,900 0.0248%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068,277,

993

2,066,650,292 99.9213% 1,113,801 0.0539% 513,900 0.0248%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868,932,092 867,380,391 99.8214% 1,037,801 0.1194% 513,900 0.0591%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199,345,

901

1,199,269,901 99.9937% 76,000 0.0063% 0 0.0000% 是

备注：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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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违规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0月29日和2020年1月8日，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二级控股子公司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天）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王安祥未经公司审议程序， 擅自使用海南弘天金额为1.46亿元、1.5亿元和1.7亿元3张定期

存单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存单内的4.66亿元存款全部被划走，并导致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2日开市起被

实行其他风险警示（ST）。

二、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海南弘天已就上述三笔违规担保， 对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 （以下简称广州银行珠江支

行）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分别提起了诉讼。 据公司向海南

弘天了解，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1.46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驳回海南弘天的全部诉讼请求。 海南弘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二审认定案涉《存单质押合同》无效，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广州银行珠江支行向海南弘天返

还73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双方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已

判决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终74号民事判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弘天尚未收到本

案回款。

海南弘天诉广发银行重庆分行1.7亿元质押合同纠纷一案， 成渝金融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海南弘天

的诉讼请求，海南弘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已认定案

涉《权利质押合同》无效，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向海南弘天返还8500万元并计付

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弘天尚未收到本案回款。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1.5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

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一审裁定驳回海南弘天的起诉。 海南弘天不服一审裁定，已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处于二审阶段，尚无生效判决。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弘天尚未追回任何款项，后期能否追回以及追回多少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股票目前暂时无法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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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一）青海华鹏、格尔木胜华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

2020年8月，经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针对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分别与青海华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格尔木胜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事项，

公司与林秀成及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 ）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签收民事调

解书。 根据民事调解书， 林秀成及三安集团自愿按期向公司支付相关诉讼项下债权金额及资金占用利

息。 后因林秀成及三安集团未完全履行民事调解书项下义务，公司通过与各方协商、履行司法程序等措

施持续推进民事调解书的履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9日、2025年1月4日披露的《厦门信达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58、2025-2号）以及相关定期报告。

（二）大商道委托合同纠纷诉讼

2025年4月， 公司就委托合同纠纷事项， 将大商道商品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商

道” ）列为被告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的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5-36号）以及相关定期报告。

二、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青海华鹏、格尔木胜华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近日收到林秀成及三安集团支付的民事调解书项下部分款项人民币5,300万元。截至公告

日，公司已累计收到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金额150,0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7,429.17万元。公司将持续

推进民事调解书的后续履行。

（二）大商道委托合同纠纷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近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就大商道委托合同纠纷诉讼事项作出的（2025）

闽0206民初927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大商道向公司返还委托采购款7,357.44万元并支付逾期退

款损失，承担案件受理费45.69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情况说明

（一）青海华鹏、格尔木胜华买卖合同纠纷系列诉讼

本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还将视相关方的后续履约情况等综合确定。 最终利润影

响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二）大商道委托合同纠纷诉讼

本案为一审判决，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将视本事项后续进展而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积极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